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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财建〔2016〕504号）》《政府投资条例》（国令第712号）《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深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创新以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商资函〔2025〕132号）《咸宁高新区优化机构编制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咸办发〔2025〕4号），结合高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起草过程
1.政策研究：组织相关业务骨干，系统研究国家和省市有关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政策法规，并参考咸安区、湖南省等地区的先进经验与成熟做法，确保本办法既符合上位法要求，又契合高新区发展实际。
2.起草初稿：由高新区项目办牵头，依据政策研究成果，拟定《咸宁高新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初稿。
3.征求意见：先后书面征求了高新区政务局、财金局、纪工监委办、高投集团及法律顾问等单位的意见建议，并经过高新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最终，本办法于咸宁高新区2025年第1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形成送审稿。
三、主要内容说明
包含“总则”“代建职责分工”“代建程序”“资金及代建管理费”“监督要求与责任追究”以及“附则”等6章，共29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第一章总则，包括第一至五条，明确了文件依据、代建模式定义、适用范围、程序要求、相关部门职责；
（二）第二章代建职责分工，包括第六至九条。第六条及第七条分别明确代建单位基本条件或要求、不得承接代建业务的5种情形。第八条明确了项目法人单位主要职责，第九条明确代建单位主要职责。
（三）第三章代建程序，包括第十条至二十二条。明确了代建项目前期工作、代建合同签订、项目投资评审、实施过程中设计变更及投资控制、工程结算、竣工验收、档案移交等。
（四）第四章资金及代建管理费，包括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明确了代建项目资金支付要求、财务核算及代建管理费列支。
（五）第五章监督要求与责任追究，包括第二十六至二十七条，明确了代建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违规责任。
（六）第六章附则，包括第二十八至二十九条，明确了解释权及实施时间。

